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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残疾人
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城区财政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社〔2018〕63号）精神，经商市残疾人联合会，现将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1）。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残疾人康复、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以及残疾人机动轮椅燃油补贴等方面支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残疾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贫困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贴等方面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列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0811款“残疾人事业”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列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296006项“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三、为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要求，各县（城区）、市直有关单位要根据绩效目标管理中的职责，在预算执行中对照自治区分解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工作，确保年度目标如期实现。各县（城区）、市直有关单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将与下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具体考核指标详见附件2、3）。
四、自治区下达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应结合各县（城区）安排的补助资金统筹使用，请各县（城区）、市直有关单位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 2018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分配表
       2. 中央对广西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一般公共预算）
       3. 中央对广西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彩票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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